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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中汇会鉴[2020]2033号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格米特公

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

说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麦格米特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麦格米特公司 2019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

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麦格米特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 2019年度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麦格米特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 2019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提出鉴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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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

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

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检查、核对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

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麦格米特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 2019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报告日期：2020年 4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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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8年9月完成收购深圳市麦格

米特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58.7%股权、浙江怡和卫浴有限公司 34%股权及深圳市麦格米特控制

技术有限公司 46%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现将深圳市麦格米特驱动技术有限公司、浙江怡和卫浴有限公司及深圳市麦格米特控制技

术有限公司 2019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经本公司2018年4月2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于2018年7月26日以证监许可[2018]1183号《关于核准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向林普根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情况如下： 

 

(一) 交易对方、交易标的 

本公司于2018年9月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了王建方、廖海平、李明、

董彪、黄国振、龚春文、李建、蒋金生、刘小园、朱迪、郭岭、匡效才、蔡灏、黄舜、张岳

匀、叶水环、曹解围、关朝旺、王言荣、沈跃、高峰、文波、谈国栋、蔡宝钰、王志文和彭

世在等26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的深圳市麦格米特驱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驱动公

司)58.7%股权；林普根、王雪芬、陈方琳、曾昭源、陈志华和骆益民等6位自然人股东合计

持有的浙江怡和卫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和卫浴公司)34%股权及林霄舸、龙思玲、谷鹏、

宋明权、刘东、陈继明、祝裕福、朱健、邱珊珊、罗赞云、万里和张杰等12位自然人股东合

计持有的深圳市麦格米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控制公司)46%股权。 

 

(二) 交易标的作价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8]第0165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

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深圳驱动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79,000.00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

本次交易标的深圳驱动公司58.7%的股权交易价格确定为46,373.00万元；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8]第0167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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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怡和卫浴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99,800.00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

本次交易标的怡和卫浴公司34%的股权交易价格确定为33,482.90万元；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8]第0182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

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深圳控制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21,500.00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

本次交易标的深圳控制公司46%的股权交易价格确定为9,773.90万元。 

 

(三) 对价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对价总计89,629.80万元。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全部交易对价的98.53%，

合计88,311.00万元，按本次股份发行价格每股21.04元计算，合计发行4,197.2884万股；以

现金方式支付全部交易对价的1.47%，合计1,318.80万元。 

 

(四) 标的资产交割过户情况 

2018年8月21日，深圳驱动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18年8月20日，怡和卫浴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18年8月21日，深圳控制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五) 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本公司于2018年9月10日完成了上述向林普根等42名交易对方发行4,197.2884万股股份

的登记工作，该批股份上市日期为2018年9月18日。 

 

二、业绩承诺情况 

(一) 深圳驱动公司 

本公司与王建方、廖海平、李明、董彪、黄国振、龚春文、李建、蒋金生、刘小园、

朱迪、郭岭、匡效才、蔡灏、黄舜、张岳匀、叶水环、曹解围、关朝旺、王言荣、沈跃、

高峰、文波、谈国栋、蔡宝钰、王志文和彭世在(以下简称廖海平等 26 位自然人股东)于

2018年 4月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根据约定： 

廖海平等 26位自然人股东承诺深圳驱动公司在 2018年至 2020年期间各年度实现的净

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5,500万元、7,000万元、9,000万元。若深圳驱动公司在补偿期间的前

两个会计年度中任一年度的累积实现净利润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90%，或者深圳驱动公



第 5 页 共 7 页 

司补偿期间三年累积实现净利润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则廖海平等 26位自然人股东应按约

定向本公司进行补偿。 

针对上述廖海平等 26位自然人股东承诺的深圳驱动公司应实现的净利润，本公司将在

补偿期间内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经深圳驱动公司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深圳驱动公司补偿期间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

报告。 

上述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2018 年

1-8月为过渡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过渡期间，深圳驱动公司在运营过程中

所产生的归属于标的资产的收益由本公司享有；深圳驱动公司在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归属

于标的资产的亏损，由廖海平等 26位自然人股东承担。 

 

(二) 怡和卫浴公司 

本公司与林普根、王雪芬、陈方琳、曾昭源和骆益民(以下简称林普根等 5位自然人股

东)于 2018年 4月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根据约定： 

林普根等 5位自然人股东承诺怡和卫浴公司在 2018年至 2020年期间各年度实现的净

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7,100万元、9,500万元、12,000 万元。若怡和卫浴公司在补偿期间的

前两个会计年度中任一年度的累积实现净利润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90%，或者怡和卫浴

公司补偿期间三年累积实现净利润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则林普根等 5位自然人股东应按

约定向本公司进行补偿。 

针对上述林普根等 5位自然人股东承诺的怡和卫浴公司应实现的净利润，本公司将在

补偿期间内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经怡和卫浴公司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怡和卫浴公司补偿期间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

报告。 

上述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2018 年

1-8月为过渡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过渡期间，怡和卫浴公司在运营过程中

所产生的归属于标的资产的收益由本公司享有；怡和卫浴公司在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归属

于标的资产的亏损，由林普根等 5位自然人股东承担。 

 

(三) 深圳控制公司 

本公司与林霄舸、龙思玲、谷鹏、宋明权、刘东、陈继明、朱健、邱珊珊、罗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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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和张杰(以下简称林霄舸等 11位自然人股东)于 2018年 4月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根据约定： 

林霄舸等 11位自然人股东承诺深圳控制公司在 2018年至 2020年期间各年度实现的净

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1,300万元、1,800万元、2,500万元。若深圳控制公司在补偿期间的前

两个会计年度中任一年度的累积实现净利润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90%，或者深圳控制公

司补偿期间三年累积实现净利润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则林霄舸等 11位自然人股东应按约

定向本公司进行补偿。 

针对上述林霄舸 11位自然人股东承诺的深圳控制公司应实现的净利润，本公司将在补

偿期间内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经深圳控制公司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深圳控制公司补偿期间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报

告。 

上述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2018 年

1-8月为过渡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过渡期间，深圳控制公司在运营过程中

所产生的归属于标的资产的收益由本公司享有；深圳控制公司在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归属

于标的资产的亏损，由林霄舸 11位自然人股东承担。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一) 深圳驱动公司 

项  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合  计 

实现净利润 9,187.93 15,863.75[注] 25,051.68 

承诺净利润 5,500.00 7,000.00 12,500.00 

超额完成金额 3,687.93 8,863.75 12,551.68 

超额完成率 67.05% 126.63% 100.41% 

 

(二) 怡和卫浴公司 

项  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合  计 

实现净利润 7,476.19 7,720.38[注] 15,196.57 

承诺净利润 7,100.00 9.500.00 16,600.00 

超额完成金额 376.19 -1,779.62 -1,403.43 

超额完成率 5.30% -18.73%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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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深圳控制公司 

项  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合  计 

实现净利润 1,414.14 1,550.83[注] 2,964.97 

承诺净利润 1,300.00 1,800.00 3,100.00 

超额完成金额 114.14 -249.17 -135.03 

超额完成率 8.78% -13.84% -4.36% 

[注]根据本公司与各标的公司原股东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之第二条约

定，2019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2019年 1月 1日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的对 2018年度净利

润的影响数与 2019年度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之和。深圳驱

动公司、怡和卫浴公司、深圳控制公司 2018年度净利润的调整数分别为 231.96万元、50.14

万元和-21.00万元。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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